
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发布本市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补

充规定的通知 

 

 

             

沪环保评〔2016〕101 号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落实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管理要求，根据环境保护部《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

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本市现行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实施要求，结合本市环境质量及环

境保护的具体情况，制订补充规定如下： 

一、本规定的适用范围 

1．涉及二氧化硫（SO2）、氮氧化物（NOx）、烟粉尘、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的总量控制方面：凡排

放二氧化硫（SO2）、氮氧化物（NOx）、烟粉尘、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的工业项目，使用天然气、

轻质柴油、人工煤气、液化气、高炉（转炉）煤气等清洁能源作为燃料的设施除外。 

2．涉及化学需氧量（COD）、氨氮（NH3-N）总量控制方面：凡向地表水体直接排放或者向污水管网排

放生产废水的工业项目，排放的生活污水除外。 

上述范围内的建设项目，应对照《本市“十二五”期间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

（沪环保评〔2012〕6 号）以及本补充规定的要求，在环评文件编制和审批阶段，落实主要污染物总量控

制指标。 

二、根据本市环境空气质量、水环境质量的实际情况，对本市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新增排放量的总量控制

要求如下 

1．涉及化学需氧量新增量的总量控制要求，仍按照沪环保评〔2012〕6 号文件执行。 

2．涉及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挥发性有机物、烟粉尘和氨氮等 5 类主要污染物新增量的总量控制要求，除

符合沪环保评〔2012〕6 号文件要求外，应按照建设项目新增排放量的 2 倍进行削减替代（燃煤发电机组

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《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1/963-2016）的除外）。其中，二氧化

硫、氮氧化物和氨氮等 3 项指标的倍量削减工作，自 4 月 22 日起执行；挥发性有机物和烟粉尘等 2 项指

标的倍量削减工作，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本市金山地区环境综合整治期间，该地区建设项目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，按照《关于印发金山地

区环境综合整治期间主要大气污染物倍量削减方案的通知》（沪环保总〔2016〕78 号）执行。 

3．随着本市污染减排和总量控制工作向纵深发展，今后将按照“成熟一个，纳入一个”的原则，逐步增加

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。目前，凡涉及新增总磷、总氮，以及砷、汞、铅、铬、镉、镍（限废

水中）等重金属的新、改、扩建工业项目，应在环评文件中核算其新增排放量，并在环评审批中重点审核。 

三、主要污染物新增量指标的核算 

涉及火电机组、钢铁企业、水泥企业、造纸及纸制品企业、印染企业等建设项目的部分主要污染物总量核

定方法，按照环境保护部《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》所附“建设项目主要

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核定技术方法”执行，其他相关建设项目涉及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化学需氧量、氨

氮等主要污染物总量核算工作，仍按照《本市“十二五”期间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

细则》（沪环保评〔2012〕409 号）执行。 

建设项目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的核算应按照《上海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核算暂行办法》（沪

环保总〔2016〕62 号）执行。其中，石化等 5 个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的具体计算方法按照《关于印发石化

等 5 个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计算方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沪环保防〔2016〕36 号）执行，未发布计



算方法的行业，可暂时按照环境保护部《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》进行计算。 

烟粉尘暂按环境统计的计算方法核算排放总量。 

四、建设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，应在本区域或本行业（集团）内通过关停污染企业、实施清

洁能源替代、调整产品结构、优化生产工艺、完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、进行中水回用等途径获取，但

不包括管理性措施带来的污染物削减指标。具体指标获取方式仍按照沪环保评〔2012〕6 号文件执行，其

中，由市政府确定，关系到全市发展战略，必须在本市建设，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，项目所在区（县）

难以平衡全部总量指标的其他建设项目，经市环保局会同市投资主管部门研究确认后，其新增主要污染物

总量指标可在全市实施平衡。 

改建、扩建工业项目，应以相同生产装置为核算单元，按照新增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挥发性有机物、烟

粉尘和氨氮等 5 类主要污染物的 2 倍进行指标替代，各企业应通过“以新带老”，进一步完善污染防治措

施来获取总量指标。 

五、本市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工作的其他要求，仍按照沪环保评〔2012〕6 号文件执行。 

六、本补充规定自 2016 年 4 月 22 日起实施。 

  

 

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

2016 年 3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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